








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
衛授食字第1121300390號

主　　旨：預告修正「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修正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疑似或證實為牛海綿狀腦病病例牛隻或已證實牛海綿狀腦病病例之同世代

牛隻，其製成之牛肉與相關產品不得輸入。

五、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不得輸入，包括攙雜前述項目之產品

及附表三十六個號列項下產品。

六、進口牛肉應依「進口牛肉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接受源頭、邊境及市場端

之查驗。

七、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本部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下

「法規草案」網頁、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公告資訊」下「本署公

告」網頁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網頁

（https://join.gov.tw/policies/）。

八、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意見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30日內，至前揭「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或「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眾開講」網頁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二）地址：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三）電話：（02）2787-7323

（四）傳真：（02）2653-1062

（五）電子郵件：cyh6541@fda.gov.tw

部　　長　薛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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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 

修正草案總說明 

   配合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開放範圍調整，爰擬具「美國及加

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修正草案，修正有關輸入應檢

附證明文件之加註內容規定，調整用字與法規一致，並因應號

列修正，調整附表之三項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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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美國、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輸入

我國應以符合下列之條件者為

限： 

(一) 牛肉及其產品需來自於飼養在美

國或加拿大之牛隻，或來自我國

允許進口牛肉及其產品國家之牛

隻，或其來自其他國家但在美國

或加拿大當地飼養至少一百天以

上之牛隻。

(二) 牛肉或其產品需來自於出口國獸

醫主管機關核可工廠，並在獸醫

監管下，經過屠前及屠後檢查；

牛隻在屠宰過程中不可經受灌注

高壓氣體或瓦斯至顱骨之擊昏方

法(Stunning Process)，或腦髓穿刺

之癱瘓方法(Pithing Process)。

(三) 牛肉及其產品於屠宰過程中禁止

攙雜特定風險物質(SRMs)、機械

回復肉(MRM)或機械分離肉

(MSM)，以及由屠宰時已達三十

月齡與以上由牛隻頭骨與脊柱所

取得之進階肉回復肉製品(AMR)

之污染。

(四) 輸入時應檢附出口國簽發之證明

文件。

1. 來自美國農業部註冊核准，且經

我國核備之肉品工廠，證明文件

應加註「The beef or beef products

were derived from cattle that were

slaughtered in meat establishments

certified by USDA as eligible to

export beef or beef products to

Taiwan and that passed

一、美國、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輸入

我國應以符合下列之條件者為

限： 

(一) 牛肉及其產品需來自於飼養在美

國或加拿大之牛隻，或來自我國

允許進口牛肉及其產品國家之牛

隻，或其來自其他國家但在美國

或加拿大當地飼養至少一百天以

上之牛隻。

(二) 牛肉或其產品需來自於出口國獸

醫主管機關核可工廠，並在獸醫

監管下，經過屠前及屠後檢查；

牛隻在屠宰過程中不可經受灌注

高壓氣體或瓦斯至顱骨之擊昏方

法(Stunning Process)，或腦髓穿刺

之癱瘓方法(Pithing Process)。

(三) 牛肉及其產品於屠宰過程中禁止

摻雜特定風險物質(SRMs)、機械

回復肉(MRM)或機械分離肉

(MSM)，以及由屠宰時已達三十

月齡與以上由牛隻頭骨與脊柱所

取得之進階肉回復肉製品(AMR)

之污染。

(四) 輸入時應檢附出口國簽發之證明

文件。

1. 來自美國農業部註冊核准，且經

我國核備之肉品工廠，證明文件

應加註「The beef or beef products

were derived from cattle that were

slaughtered in meat establishments

certified by USDA as eligible to

export beef or beef products to

Taiwan and that passed

修正加

拿大輸

臺產品

證明文

件之加

註內容

規定，並

調整用

字與法

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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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mortem and post-mortem 

inspection conducted by USDA 

personne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esident designated veterinary 

representative.」（本牛肉或牛肉產

品來自美國農業部註冊核可出口

至臺灣之肉品工廠，並在美國農

業部指定獸醫代表監督之人員執

行下，經屠前及屠後檢查所生產）

或等同字句。 

2. 來自加拿大食品檢查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註冊核

准，且經我國核備之肉品工廠，

並應檢附加註下列字句之證明文

件「the beef and beef products are

derived from cattle of all ages」（本

牛肉及其產品來自全牛齡之牛

隻）及「the beef and beef products

are derived from cattle that were

slaughtered in establishments

certified by the CFIA as eligible to

export beef to Taiwan and that

passed ante-mortem and

post-mortem inspecti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CFIA

veterinarian」（本牛肉及其產品來

自加拿大食品檢查局註冊核可出

口至台灣之肉品工廠，並在加拿

大食品檢查局獸醫官監督下，經

屠前及屠後檢查所生產）。

ante-mortem and post-mortem 

inspection conducted by USDA 

personne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esident designated veterinary 

representative.」（本牛肉或牛肉產

品來自美國農業部註冊核可出口

至臺灣之肉品工廠，並在美國農

業部指定獸醫代表監督之人員執

行下，經屠前及屠後檢查所生產）

或等同字句。 

2. 來自加拿大衛生部食品檢查署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Health Canada)註冊核

准，且經我國核備之肉品工廠，

並應檢附加註下列字句之證明文

件「the beef is derived from cattle

that were less than 30 months of

age」（本牛肉來自三十個月以下

牛齡之牛隻）及「the beef is

derived from cattle that were

slaughtered in establishments

certified by the CFIA as eligible to

export beef to Taiwan and that

passed ante-mortem and

post-mortem inspecti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CFIA

veterinarian」（本牛肉來自加拿大

衛生部食品檢查署註冊核可出口

至台灣之肉品工廠，並在加拿大

衛生部食品檢查署獸醫官監督

下，經屠前及屠後檢查所生產）。 

二、雖符合前點規定，頭骨、腦、眼

睛、脊髓、絞肉、內臟不得輸入，

包括攙雜前述項目之產品及附表

三十六個號列項下產品。 

二、雖符合前點規定，頭骨、腦、眼

睛、脊髓、絞肉、內臟不得輸入，

包括摻雜前述項目之產品及附表

三十六個號列項下產品。 

調整用

字與法

規一致。 

三、進口牛肉及其產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者，依法

三、進口牛肉及其產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者，依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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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 處置。 

附表 

ＣＣＣ號列 貨 名 

1602.20.20.11-9 已調製或保藏之

牛肝，冷凍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frozen 

1602.20.20.21-7 已調製或保藏之

牛肝，罐頭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canned 

1602.20.20.91-2 其他已調製或保

藏之牛肝 

Other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附表 

ＣＣＣ號列 貨 名 

1602.20.20.10-0 已調製或保藏之
牛肝及豬肝，冷
凍者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and 

swine, frozen 

1602.20.20.20-8 已調製或保藏之
牛肝及豬肝，罐
頭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and 

swine, canned 

1602.20.20.90-3 其他已調製或保

藏之牛肝及豬肝 

Other prepared or 

preserved livers 

of bovine and 

swine 

因應號

列修

正，調整

附表之

三項號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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